SQS 16.3

16.3

政策 – 服務單位有責任向服務使用者收費及/或代服務使用者管理其金錢, 應制 

       訂適當的程序和監管方法, 並嚴格執政行  

(a) 制定文件中備有適當的程序和監管的方法, 向服務使用者收費及/    或管理其金錢

執行程序 – 收費程序及保存   

            服務使用者








-繳費時應找續清楚才離開  (會員須知)

            中心職員 (文員)   








 (員工指引)








-驗收銀碼   








-找續清楚








-簽發收據








-紀錄每張收據金額








-保存收據紀錄檔案








-保存款項在上鎖柜內




中心主任








-覆核收入與收據








-每日檢查收入存放在上鎖柜內








-放工前必須鎖上存錢柜
SQS 16.3

16.3.1
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心是不會為服務使用者收集或管理金錢及其他貴重
    
物品，唯以下情況例外︰
1. 活動收費﹔
2. 活動中途入院，其所攜帶的財物﹔
3. 精神狀況欠佳 (妄想症，老人痴呆)﹔
4. 欠缺親人照顧﹔
16.3.2 如中心職員需要收集服務使用者活動款項時，職員應即時發出收據，記錄款項數目、用途、收款經手人姓名，收款日期。中心職員在收取款項後，應盡快將款項存入銀行，如未能存入銀行，中心職員需將服務使用者的金錢存放在一個安全並上鎖的地方。


16.3.3 服務單位如需替服務使用者管理其金錢，應在收取金錢時點收清楚，並記錄在案，雙方簽署作實，並請第三者作見證簽名核實(第三者可為服務使用者親友或中心會員，但應由服務使用者自行尋找)。有關款項的收支單據，也應該清楚記錄在案，雙方簽署作實，並定期向服務使用者交待。 

16.3.4 服務單位如需替服務使用者管理其貴重物品，應在收取物品時點收清楚，並記錄在案，雙方簽署作實，並請第三者作見證簽名核實(第三者可為服務使用者親友或中心會員，但應由服務使用者自行尋找)。當服務使用者取回其貴重物品，應該清楚記錄在案，雙方簽署作實，並請第三者作見證簽名核實。
